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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试纪律
第一条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选调资格，并记入公务员考试录用诚信档案：
（一）伪造证件、证明等以取得面试资格的；
（二）由他人代考或代他人面试的；
（三）面试过程中使用纸笔的；
（四）面试过程中查阅资料的；
（五）面试过程中向他人（非面试系统工作人员）求助的；
（六）面试过程中佩戴耳机、耳麦、智能眼镜、智能手表等电子产品的；
（七）面试过程中违规使用手机或其他电子通讯设备的；
（八）面试过程中泄露个人真实姓名的；
（九）面试过程中存在多屏登录的；
（十）有其他违纪、舞弊行为的。
第二条 如考生因考试设备异常、网络异常及考生个人行为等问题，导致考试无法顺利进行的，考生自行承担后果。
第三条 因设备硬件故障、断电断网等问题，导致面试作答数据无法正常提交，应在考试结束后30分钟内联系技术服务咨询电话400-696-6688或向“智试云”微信公众号求助以传回考试数据，否则由考生自行承担后果。咨询求助报备内容包括考试项目、问题描述、姓名与身份证号。

